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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

第12020055号提案的答复
张建宏委员：

《关于鼓励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并持续进行经费支持的建议》收悉，现提供答复意见如下：
多年来，省科技厅一直高度重视推动我省企业建设研发平台，特别是推动龙头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。目前，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中，由企业牵头建设的技术创新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分别占比77%、84%和47%，在开展产学研合作、强化关键共性技术突破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提高了相关企业科技创新能力，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。

您对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，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，对我们下一步工作很有启发。今后，我们将立足我省企业创新发展的客观需求，结合您的建议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建设。立足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发展需求，鼓励科技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牵头建设一批技术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，强化技术攻关，推动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，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。同时，加强对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的绩效评估，优胜劣汰，提升创新平台整体发展水平。如对绩效评估优秀的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每家给予100万元的经费支持。
（二）支持我省科技创新平台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平台。积极推动省技术创新中心、省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攻关，不断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，加快推动具备条件的省科技创新平台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平台。对升级为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的给予1000-3000万元经费支持；对升级为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平台，给予1000万元的经费支持。
（三）积极推动科技型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建设科技创新平台。鼓励企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紧密结合，合作建立研发机构，开展技术创新合作，承接科技成果转化，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为企业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校、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能力。围绕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发展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、高校联合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，联合培养人才、共享科研设施，按照企业主导、院校协作、多元投资、成果分享的原则，合作开展核心关键和产业共性技术开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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